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財務金融管理學程辦法 

主要參與科系：企業管理系 

98 年 10 月 21 日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企管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年 12 月 19 日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9 次企管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年 3 月 13 日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104 年 4 月 17 日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企管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年 10 月 6 日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104 年 10 月 21 日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106 年 6 月 27 日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6 次企管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年 10 月 19 日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學程設置目的： 

1. 隨著金融市場自由化與全球化的趨勢，金融商品日新月異。瞭解金融商品的特質，並

學習正確的管理企業財務與金融商品操作，成為現代企業管理者重要的技能。由於企

業財務與金融商品操作涉及基礎的財務觀念與能力，必須設計一套完整的學程，培養

專業人才從事財務管理、金融商品管理與投資規劃相關工作。 

2. 為促使財務管理、金融商品管理與投資規劃相關教學資源能夠完整的規劃以及培養經

營管理人才，本學程設計一系列專業課程，以期加強學生對財務管理與金融商品管理

規劃的專業知識與技能，將理論與實務作完美結合。 
 

二、資格審核： 

申請資格：凡本校大學部學生，對財務管理、金融商品管理與投資規劃具有興趣者皆可

申請。 
 

三、學程的重點及特色： 

學生須依規定修滿本學程所訂之課程及學分數並全部及格才能結業，本學程的相關規定

如下： 
1. 本學程之總學分數為 24 學分，其中必修 6 學分；選修 18 學分，另外加上財務金融

相關專業證照至少二張。 
2. 基礎必修學分：參與本學程學生必須修習經濟學（1）、（2）；會計學（1）、（2）；統

計學（1）、（2）與管理學等企業管理系規定之必修學分，此為學程之基礎必修學分，

但不計入學程總學分 24 學分內。 

3. 以上基礎必修學分，多數在企業管理系皆有開設，若管院它系只開設一學期者視為

科目之（1）。例如資管系、餐旅系及時尚設計與管理系之會計學視為會計學（1）。 

4. 財務管理及投資學二門課為本學程之必修。 

5. 本學程選修學分為 15 分，可從附表中所列課程進行選修研習。已於本系之專業科目

中修習及格通過之課程，得予以抵免。但不得再抵用為其它學程之修畢學分。 

6. 財務金融相關專業證照至少二張，須符合『企業管理系專業知識暨專業證照輔導與

奬勵辦法』所核定之證照歸類中所列項目。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財務金融管理學程」必選修科目表 
適用對象：所有參與學程之學生 
課程種類 科目名稱 修別 學分 課程原開設系所及學期 備註 

基礎課程 

19 學分 

經濟學（1）、（2） 必 6 

企管系必修 必選 
會計學（1）、（2） 必 6 

統計學（1）、（2） 必 4 

管理學 必 3 

必修課程 

6 學分 

財務管理 必 3 企管系二年級上學期 企管系必修

投資學 選 3 企管系三年級上學期 必選課程 

選修課程 

18 學分 

商事法 選 3 企管系ㄧ年級下學期  

金融市場 選 3 企管系一年級上學期  

金融業概論 選 3 企管系ㄧ年級下學期  

貨幣銀行 選 3 企管系二年級上學期  

中級會計學（1） 選 3 企管系二年級上學期  

企業財務分析 選 3 企管系二年級上學期  

中級會計學（2） 選 3 企管系二年級下學期  

企業稅務 選 3 企管系二年級下學期  

財務管理文獻導讀 選 3 企管系三年級上學期  

風險管理 選 3 企管系三年級上學期  

企業融資決策 選 3 企管系三年級下學期  

投資組合分析與管理 選 3 企管系三年級下學期  

成本會計 選 3 企管系三年級下學期  

衍生性金融商品 選 3 企管系三年級下學期  

管理會計 選 3 企管系四年級上學期  

企業評價 選 3 企管系四年級上學期  

金融業管理 選 3 企管系四年級上學期  

不動產經營管理 選 3 企管系四年級上學期  

投資銀行 選 3 企管系四年級下學期  

公司治理 選 3 企管系四年級下學期  

企業診斷 選 3 企管系四年級下學期  

財務管理個案研討 選 3 企管系四年級下學期  

國際財務管理 選 3 企管系四年級下學期  

投資心理學 選 3 企管系四年級下學期  

備註 

一、 本學程學分(不含基礎課程)訂為 24 學分，目的為有彈性的專業訓練。 
二、 本學程分為基礎課程、必修課程、選修課程三種，基礎課程七門、必修課程二門課程

必選，但基礎課程不列入學程學分。選修課程則請修課學生依其個人興趣從中挑選修
習，但至少應修畢 15 學分以上。 

三、修習學生應修畢本表規定之學分標準，經審核通過後，由本院授與「財務金融管理學
程」證明。 

 


